
2016年全省勘察设计与建设科技工作要点
    2016年，全省勘察设计与建设科技工作以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以及中央和省经济工作会议、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，围绕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，以深化改革为动力，创新体制机制，加快绿色发展，促进行业转型升级，为推进“十三五规划”起好步、开好局。
一、工作目标
全省勘察设计行业营业收入1000亿元以上，勘察设计质量水平明显提高；全省新增建筑节能能力72万吨标煤，发展绿色建筑1000万㎡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1500万㎡；巩固“禁实”成果，县以上城区新型墙材占比达到90%，新墙材应用率达到95%；散装水泥供应量6600万吨，预拌混凝土供应量6200万立方米，预拌砂浆供应量90万吨。
二、主要工作
1、加快绿色建筑发展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绿色建筑行动方案，完善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以政策法规、标准规范、行政监管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，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设计、建造、使用绿色建筑的内生动力。将绿色、生态、低碳的理念作为新型城镇化和新建建筑的基本要求，继续组织开展省级绿色生态城区示范、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和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示范，完善绿色建筑省级认定办法，加快普及一星级绿色建筑，逐步将绿色建筑标准由推广应用转变为强制实施。
2、强化建筑节能监管。进一步强化新建建筑节能闭合管理，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，不断完善“专项设计、专项审查、专项施工、专项监理、专项监督、专项验收”等六个专项监管制度。深化节能设计审查要点，严格节能设计变更管理，执行节能材料进场复检和节能分部分项工程专项验收制度，确保建筑节能工程质量。继续组织开展建筑节能专项督查。
3、提升建筑能效水平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节能60%以上的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和湖北省地方标准《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。促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，推进武汉城市圈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，提高太阳能热水普及率和浅层地能建筑应用率，提升应用水平。结合旧城改造、市容整治、建筑改扩建等工程，组织实施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。加快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，完善建筑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，加快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建设及运行管理，指导大专院校节约型校园建设。
4、大力发展绿色建材。巩固“禁实”成果，提高新型墙材的应用率。修订新型墙体材料认定技术条件，研究制定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及评价标识制度。组织新型墙体材料质量抽检，保证产品质量。推广应用高性能绿色混凝土和绿色墙材，引导高性能混凝土、高强钢筋的发展应用。推进散装水泥稳步发展，促进预拌混凝土有序发展，加快预拌砂浆发展。研究制定预拌混凝土绿色环保管理规程，开展质量体系和绿色环保认证及评级。合理布局预拌混凝土搅拌站，加强产品质量监管，加快农村地区散装水泥发展。
5、促进勘察设计行业健康发展。鼓励开展以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、项目管理。支持中央在鄂企业和地方企业联合与重组，扶持民营勘察设计企业加快发展。推广应用BIM技术，引导企业加强技术研发，参加行业标准编制，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，市场为导向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工程勘察设计创新体系。进一步规范勘察设计市场，扎实推进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，严格落实勘察设计质量终身责任，完善施工图审查制度，继续深入开展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专项治理。
6、提高建筑设计水平。研究制定贯彻落实“适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”的新时期建筑方针，提高建筑设计水平的政策措施，提升建筑质量和文化品位，制止建筑乱象。逐步建立专家论证、公众参与、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建筑设计方案决策程序。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，弘扬荆楚文化，展现荆楚风格，使城乡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，培育既有国际视野、又有民族自信的建筑师队伍。
7、增强行业科技创新能力。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、节能减排、绿色生态、智慧城市、海绵城市、地下综合管廊、建筑产业现代化等相关课题研究，大力推广应用建筑节能集成技术、绿色生态建筑技术、安全适用保温材料，限制和淘汰高能耗、高污染产品。指导武汉、宜昌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示范，提高建设领域信息化水平。继续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技术标准体系研究，发布实施相关地方标准，支持企业建立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，开展不同类型、不同地区的项目试点示范。
8、完善标准定额管理。组织湖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（修）定工作，开展强制性标准宣贯培训与实施监督，抓好高强钢筋、高性能混凝土、光纤到户、无障碍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标准的实施监督。推进工程造价管理改革，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。开展绿色建筑、建筑产业现代化、地下综合管廊、海绵城市等工程定额和造价指标研究，编制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定额。构建全省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化平台，做好施工合同备案和竣工结算网上备案工作，完善全省住宅工程造价指数测算体系，定期做好住宅建筑工程造价指数及人工成本信息数据采集、测算发布工作。
    9、做好防灾减灾工作。加强住建领域防灾减灾工作，继续开展城区抗震防灾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。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抗震设计管理，开展新修订的国家标准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（GB18306-2015）的宣贯，严格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。加强农房抗震技术指导，提高农房抗震水平。认真贯彻《湖北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》，加强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监督，消除消防设计安全隐患。


